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84年度上國字第 27號 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85 年 04 月 01 日

案由摘要：國家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八十四年上國字第二七號

      上  訴  人    潘灶火

                    呂學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武川律師

      被  上訴人    桃園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劉邦友

      訴訟代理人    陳鄭權律師

      複代理  人    廖德澆律師

右當事人間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八十四年國字第一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甲、上訴人方面：

一、聲明：求為判決：

 (一) 原判決廢棄。

 (二) 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潘灶火新台幣(下同)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元，賠償上訴人

      呂學立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元。

二、陳述：除引用原判決書之記載外，補稱：

 (一) 上訴人若獲得被上訴人正確之公文書指示，仍能於八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前向

      出賣人行使扣除價金或解除契約之權利。系爭土地自上訴人於八十一年買受至

      今，均不能使用，況現場雜草叢生，致地政事務所定界椿時無法尋獲，上訴人

      之損害並非子虛烏有。

 (二) 被上訴人若對於系爭土地給予正確之指示，上訴人當不致花費二百四十五萬元

      購買系爭土地。

 (三) 上訴人二人對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各為二分之一，且每坪五萬元，而系爭土地

      占買賣標的物之面積約四十九坪，是上訴人所受之損失係可得而確定，並非無



      損失。

三、證據：除引用原審立證方法外，補提：地政事務所函、桃園縣政府拒絕賠償理由

    書影本各一件。

乙、被上訴人方面：

一、聲明：求為判決：上訴駁回。

二、陳述：除引用原判決書之記載外，補稱：原審認定被上訴人先後二次核覆之簡便

    行文表固有不當之處，惟尚與上訴人主張受損害無相當因果關係，且上訴人所主

    張之損害，亦未舉證以實其說，上訴人之請求自有未合。

三、證據：引用原審立證方法。

      理      由

一、按依國家賠償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請求權人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係以賠償義

    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三十日不開始協議者，為前提要件。本

    件上訴人於起訴前之八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向被上訴人以書面請求國家賠償，被上

    訴人未予答覆，亦未開始協議，上訴人始於八十四年一月五日向原審起訴請求國

    家賠償，嗣被上訴人於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始以書面拒絕賠償，有上訴人國家

    賠償請求書 (見原審卷第十三頁) 、被上訴人拒絕賠償理由書 (本院卷第四九頁

    ) 附卷可稽，是上訴人提起本件國家賠償之訴，核與首揭規定，並無不合，先予

    敘明。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擬購買坐落桃園縣平鎮市○○○段二八一－二四地號土

    地面積０‧０五五九公頃土地時，乃於民國（下同）八十一年四月二日向被上訴

    人桃園縣政府工務局申請都市計劃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查知是否屬於住宅區，

    而得供建築房屋之用，被上訴人工務局以桃縣工都字第七八五四號行文上訴人為

    「住宅區」，上訴人信賴被上訴人公文書真正，乃向出賣人鄧仁智、鄧仁海購買

    上開土地，詎欲建築房屋時，聲請指示建築線，而於八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再申

    請都市計劃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被上訴人工務局桃縣工都字第七九八０號簡便

    行文表竟改載為「部分住宅區○道路用地」，上訴人方知係有道路用地，被上訴

    人核發錯誤之公文書，致上訴人信賴公文書之真正而購買上開土地部分，按上開

    土地上訴人以每坪五萬元購得，上訴人各購得道用地二十四．五台坪，各支出一

    百二十二萬五千元。被上訴人核發錯誤之公文書，為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

    ，因過失致上訴人信賴公文書之內容真正而購上開土地部分內之道路用地，被上

    訴人理應負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賠償責任。上訴人無法利用該道路用地，

    即受有該價金之損害，故依國家賠償法求為判決命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潘灶火

    一百二十二萬五千元，賠償上訴人呂學立一百二十萬五千元。



三、被上訴人則以：系爭二八一之二四地號土地，大部分土地位於「平鎮市山仔頂地

    區都市計劃」範圍內，列為住宅區，少部分為計劃外未編定使用種類之土地，並

    非編為道路用地，上訴人指為道路用地與事實不符，況所指「都市計劃外之土地

    」，並非無法使用之土地，即無損害，且系爭土地已移轉登記為上訴人所有，究

    憑何主張其中二四‧五坪土地之損害，其請求亦無所據，再上訴人呂學立並非系

    爭土地買受人，如何得受有損害，而上訴人潘灶火與訴外人鄧仁智、鄧仁海簽訂

    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在八十一年三月十九日，當場給付第一次土地價款一百萬元，

    八十一年四月六日付第二次款三百萬元及簽發尾款本票一紙交予賣，方於交付第

    二次款時同時辦理移轉登記，但被上訴人係於八十一年四月八日始以桃園縣工都

    字第七八五四號簡便行文表答覆訴外人湯雲齡指系爭土地為住宅區，顯然湯雲齡

    並非信賴被上訴人所發之分區使用證明書而買受系爭土地，被上訴人另所發之上

    開證明書之對象為湯雲齡及胡照裕並非上訴人，上訴人指因信賴被上訴人所發證

    明書方購買土地為不實，而無因果關係等語，資為抗辯。

四、本件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無非以：上訴人信賴被上訴人

    工務局桃縣工都字第七八五四號簡便行文表，指坐落桃園縣平鎮市○○○段二八

    0－00地號土地為住宅區，乃向出賣人鄧仁智、鄧仁海購買上開土地，詎欲建

    築房屋，再申請都市計劃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被上訴人工務局桃縣工都字第七

    九八０號簡便行文表竟改載為「部分住宅區○道路用地」，上訴人方知系爭土地

    有部分為道路用地，被上訴人因過失致上訴人信賴公文書之內容真正而購上開土

    地，上訴人係以住宅用地每坪五萬元之價格購買系爭土地，而系爭土地不能供住

    宅使用之部分有四十九坪，被上訴人理應負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賠償責任

    云云，為其論據。惟查：

 (一) 坐落桃園縣平鎮市○○○段二八一之二四地號土地，地目為「旱」，大部分土

      地位於「平鎮山子頂地區都市計劃」範圍內，列為住宅區，少部分為計劃外未

      編定使用種類之土地，系爭土地在都市計劃區內之部分均可建築，在都市計劃

      區外之部分需符合其他法令規定，才可建築等情，有土地登記簿謄本附卷可稽

       (見原審卷第四七頁) ，並經證人即被上訴人工務局都市計劃課技士吳熔瑜證

      述在卷 (見原審卷第三九至四十頁) 。

 (二) 而被上訴人工務局桃縣工都字第七八五四號簡便行文表，載明系爭土地使用分

      區名稱為：「住宅區」(見原審卷第七頁)，被上訴人工務局桃縣工都字第七九

      八０號簡便行文表，則載明系爭土地使用分區名稱：「部分住宅區○道路用地

      」（見原審卷第八頁) ，經證人即被上訴人工務局都市計劃課技士吳熔瑜證稱

      ：兩次簡便行文表皆為被上訴人工務局都市計劃課所發，前者即第七八五四號



      簡便行文表，係就系爭土地在都市計劃區內之使用情形而為說明，故載明為住

      宅區，至都市計劃區外之土地應查土地登記簿謄本之記載；後者即第七九八０

      號簡便行文表，係根據都市計劃圖南邊有一道路，故將都市○○區○○道路地

      寫入等語。依證人之證言可知被上訴人兩次簡便行文表所載確有不符，且系爭

      坐落桃園縣平鎮市○○○段二八一之二四地號土地，部分為都市計劃區內之住

      宅區，部分為計劃區外土地，是被上訴人工務局上開二次簡便行文表內容均與

      事實不完全符合。被上訴人所辯：第七八五四號簡便行文表單係指系爭二八一

      之二四地號土地位於都市計劃區內之部分為住宅區為說明，並無不妥云云，尚

      非可採。

 (三) 按上訴人呂學立、潘灶火於八十一年三月間欲購買系爭土地，由上訴人潘灶火

      出名與出賣人鄧仁智、鄧仁海訂立買賣契約(私契)，惟於八十一年四月二十八

      日訂立土地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其上載明買受人為上訴人二人 (公契) ，移

      轉土地所有權時則係按各人所購買之應有部分二分之一分別登記於上訴人潘灶

      火、呂學立名下，上訴人於八十一年四月份委由代書湯雲齡申請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經被上訴人工務局以八十一年四月八日桃縣工都字第七八五四簡便行文

      表行文湯雲齡，並據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手續等情，業據證人湯雲齡、湯松

      齡於原審證述明確 (見原審卷第四十頁反面、六十頁) ，且有桃園縣中壢政事

      務所函送之土地買賣登記資料中所附八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訂立土地買賣所有

      權移轉契約書、被上訴人工務局第七八五四號簡便行文表(見原審卷第八六、

      八七、八八頁) 、及土地登記簿謄本附卷可稽 (見原審卷第四八頁) 。可知確

      係由上訴人呂學立與潘灶火共同購買系爭土地，被上訴人所辯：呂學立非買賣

      契約之當事人、被上訴人工務局第七八五四號簡便行文表係答覆案外人湯雲齡

      ，與上訴人無關云云，亦非可採。

 (四) 然依上訴人提出之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書，上訴人與訴外人鄧仁智、鄧仁海簽約

      日期為八十一年三月十九日，簽訂契約當日交付第一次土地價金一百萬元，於

      八十一年四月六日交付第二次土地價金為三百萬元，而交付第二次土地價金同

      時由上訴人簽發商業本票一紙作為第三次土地價金（為尾款即四百四十五萬元

      ）交予系爭土地出賣人收執保管，此交付價金過程除有上開契約書在卷可稽外

      ，另據證人即代書湯芬齡證稱屬實（見原審卷第四一頁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筆錄），依此，證人湯雲齡於八十一年四月二日向被上訴人申請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書，而被上訴人於同年月八日以工務局桃縣工都字第七八五四號簡便行文

      表，答覆系爭土地為何種使用分區，換言之，證人湯雲齡取得上開簡便行文表

      係在八十一年四月八日以後（按八十一年四月八日為被上訴人製作簡便行文表



      ，郵寄應在一、二日後申請人方能收到），即在上訴人付清土地價金以後，另

      據證人湯芬齡證稱：「：：且雙方都自認為住宅區，雙方都求證過了，且介紹

      人也這樣講，都認定為住宅區，：：後來因地政事務所登記過戶要土地區分證

      明才去請的。」（見原審卷第六一頁），可知，上訴人與訴外人鄧仁智、鄧仁

      海簽訂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時，在未有被上訴人核發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前即早

      在八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以前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均自認系爭土地為住宅區，非

      於被上訴人核發簡便行文表後方認系爭土地為住宅區，況系爭土地於八十四年

      四月二十八日分別登記上訴人各應有部分二分之一，上訴人業已取得所有權。

      足證，上訴人主張係因信賴被上訴人核覆桃縣工都字第七八五四號簡便行文表

      ，方購置系爭土地云云，不足採信，是縱被上訴人核覆上開簡便行文表所載不

      當，亦非造成上訴人遭受損害之原因。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若對於系爭土地

      給予正確之指示，上訴人當不致花費二百四十五萬元購買系爭土地云云，殊非

      可採。至上訴人取得之系爭土地並非全屬住宅區，僅為債務不履行之問題，上

      訴人是否解解除買賣契約，亦與被上訴人無涉，上訴人所稱：上訴人若獲得被

      上訴人正確之公文書指示，仍能於八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前向出賣人行使扣除

      價金或解除契約之權利云云，亦非可採。

 (五) 至證人湯雲齡雖證稱：「‧‧‧簽約後我去聲（申之誤）請求證是否住宅區，

      如果是才簽約，不是（住宅區）的話要退訂金。」（見原審卷四十頁反面八十

      四年三月十日筆錄），惟查兩造係於八十一年三月十九日簽訂買賣契約，並於

      當日交付土地價金一百萬元，同年四月一日始申請土地分區使用證明書，證人

      湯雲齡之證言與事實不符，顯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先後二次核覆之簡便行文表固有不當之處，惟與上訴人主張

    所受之損害並無相當因果關係，是上訴人依據國家賠償法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上訴

    人各一百二十二萬五千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自

    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對判決結果已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究，

    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七十八條、

第八十五條第一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五    年         四      月    一    日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耀  彩



                                                  法  官  侯  東  昇

                                                  法  官  鄭  雅  萍

右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

，並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

                                                  書記官  陳  明  俐

中        華      民      國    八十五    年         四      月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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